附件3：

优秀毕业生申请人在其他方面表现优异

评审标准

1.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，具有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、奉献爱心、服务社会、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，在本校、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，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，相关事迹获主流媒体宣传报道，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。

2.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显著成绩，以第一作者发表通过各单位评选工作小组认定的高水平论文，以第一、第二作者出版的通过评选工作小组认定的学术专著。（导师为第一作者、学生为第二作者的，可认定为第一作者）

3.在学科竞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作为主要负责人在国际和全国性专业学科竞赛、课外学术科技竞赛、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等竞赛中获一等奖（或金奖等同级别奖项）及以上奖励。涉及学科竞赛的，应属于本学院所列竞赛白名单中的比赛。

4.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作为主要负责人产出的科研成果获得省、部级以上奖励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。

5.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，为学校争得荣誉。非体育专业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、集体项目前两名；高水平运动员参加国际和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、集体项目前两名。集体项目应为上场主力队员。

6.在艺术展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获得一、二等奖，参加省级艺术展演获得一等奖；艺术类专业学生参加国际和全国性比赛获得前三名。集体项目应为主要演员。
